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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2�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炬高新 公告编号：2021-052号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炬高新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将回购股份全部用于股权激励。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亿

元（含3亿元），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含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0.00元/股（含60.00元/股），回

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

司于2021年4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中炬高新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7号）。 2021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的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2021年6月9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首次回购。公司首次回购

股份数量为969,1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12%， 首次回购的金额为人民币44,227,566.39元

（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股份，累计回购股

份数量合计4,095,772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51%，最高成交价为46.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2.56元/

股，成交总金额179,899,286.31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03797� � � � � � � � �证券简称：联泰环保 公告编号：2021-043

转债代码：113526� � � � � � � � �转债简称：联泰转债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质押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联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泰集团” ）、公司第二大

股东—深圳市联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泰投资” ）分别持有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1,443,080张、20,2620张，票面金额分别为144,308,000

元、20,262,000元，分别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的74.74%、10.49%。

●2021年6月17日，联泰集团、联泰投资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汕头分行并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一、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质押情况

公司于2021年6月17日接到控股股东—联泰集团、股东联泰投资质押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通知，其等

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质押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本次质押数

量（元）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持有

数量比例

（%）

占公司可

转债余额

比例（%）

质押用

途

联泰集团 控股股东

144,308,

000

否 2021.6.16

至办理解

除质押登

记手续止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汕头分行

100 74.74

公司经

营需要

联泰投资

第二大股

东

20,262,000 否 2021.6.16

至办理解

除质押登

记手续止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汕头分行

100 10.49

公司经

营需要

（二）累计质押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情况

本次质押后，上述股东累计质押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可转债数量

（元）

本次质押前累计

质押数量（元）

本次质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元）

占其所持有可转债

比例（%）

占可转债余额比

例（%）

联泰集团 144,308,000 0 144,308,000 100 74.74

联泰投资 20,262,000 0 20,262,000 100 10.49

合计 164,570,000 0 164,570,000 100 85.23

二、其他情况说明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情况，亦不存在需要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情况。

（二）联泰集团、联泰投资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本次质押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影

响，也不会导致本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若后续出现质押物价值下降的风险，其等可按照质押合

同约定采取补充担保或提前赎回质押物的方式进行应对。 公司后续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03322� � � � � � � � �证券简称：超讯通信 公告编号：2021-051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梁建华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56,3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20%，本次

解除质押1,900,000股，剩余质押股份37,048,000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7,435,97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42.11%；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37,048,000股，占其合计持股

总数的54.94%，占公司总股本的23.13%。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18日接到控股股东梁建华先生将其质押

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内容如下：

股东名称 梁建华

本次解质股份 1,9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3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9%

解质时间 2021年6月17日

持股数量 56,380,000股

持股比例 35.2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37,048,000股

控股股东本次解质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本次解除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量

（股）

本次解除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梁建华 56,380,000 35.20% 38,948,000 37,048,000 65.71% 23.13%

熊明钦 8,145,501 5.09% 0 0 0.00% 0.00%

梁刚 2,416,634 1.51% 0 0 0.00% 0.00%

梁建中 493,835 0.31% 0 0 0.00% 0.00%

合计 67,435,970 42.11% 38,948,000 37,048,000 54.94% 23.13%

注：以上表格中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03858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1-074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药品临床试验取得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浙江天元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江天元” ）的产品“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获得了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苗临床试验

伦理委员会伦理审查批件，启动Ⅰ/Ⅱ期临床试验，现将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剂型：注射剂

规格：每支0.5ml

注册分类：预防用生物制品3.3类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药物在完成临床试验后， 尚需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

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二、药品其他情况

1、药品说明

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主要用于刺激机体产生抗流行性感冒病毒的免疫力， 预防本毒株引起的流

行性感冒。根据米内网数据统计显示，2018年中国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折算批签发额为48,172万元，2019

年中国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折算批签发额为96,720万元。

2、研究情况

本品于2020年12月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为2020LP01000。

3、研发投入

截至本公告日，该项目上已投入的研发费用约为3,690.95万元。

三、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

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

资风险。 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601163� � �证券简称：三角轮胎 公告编号：2021-023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4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6/24 － 2021/6/25 2021/6/25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5月19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800,00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20,000,0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6/24 － 2021/6/25 2021/6/25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 其余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

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

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三角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投资有限公司、丁木、王福凤、单国玲持有的全部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

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

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按照上述规定，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元（含税）；待股东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

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6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

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

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进行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由

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6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

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企业或个人可以

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由其按税法规定自

行缴纳，公司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可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631-5305527

特此公告。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03920� � � � � � � �证券简称：世运电路 公告编号：2021-053

转债代码：113619� � � � � � � �转债简称：世运转债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

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监事会结合

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公司于2021年6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公告了《公司2021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等公告，并于2021年6月3日在公司公告栏

张贴公示了《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将公

司本次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相关信息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21年6月3日至2021年6月12日，对

公示的激励对象或对其信息有异议者，可在公示期内通过书面及通讯方式向公司监事会反馈意见。 截至

2021年6月13日，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无反馈记录。

2、公司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含子公司）签订的劳动

合同或聘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含子公司）担任的职务等内容。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公司章程》、《激励计划》等有关规定，以及

公司对本次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的公示情况及核查结果，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本次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激励对象均为公司或子

公司在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均为与公司（含子公司）建立正式劳动关系的

在职员工。

3、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的情形。

5、列入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

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2021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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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三期解锁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解锁股票数量：1,075,539股（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股转增0.4股的利润分配方案，2021年6月7日为权益分配股权登记日， 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对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数量做相应调整）

●本次解锁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1年6月25日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8年1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

独立意见，并公开征集投票权。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杜律师” ）出具了《关于海利尔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法律意见书》。

2、2018年1月23日，公司已在内部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自2018年1月23日起至

2018年2月1日止，在公示的时限内，公司未接到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异议或不良反映。 监事会对激励计

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于2018年2月3日出具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18年2月22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并对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

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进行了公告。激励计划获得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

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

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4、2018年2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向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激励计划的

授予事项出具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5、2018年5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修改向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之授予日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

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

6、2018年6月14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独立意见。

7、2018年6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70），确定限制性股票登记日为2018年6月25日。

8、2018年12月12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向15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

33.6万股。 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均已发表了意见。

9、2019年5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结果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37），确定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日为2019年5月22日。

10、2019年5月3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为符合解锁条件

的52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解锁，解锁比例为30%，数量为419,958股。解锁日暨上市流通日为

2019年6月25日,公司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

出具法律意见书。

11、2019年9月10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1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董事会同意对该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3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2、2020年3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1名激励对象因离职

已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 董事会同意对该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5万股限制性股票进

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3、2020年5月1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为符合解锁条件

的5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解锁，解锁比例为30%，数量为67,200股。 解锁日暨上市流通日为

2020年5月22日，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14、2020年6月8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为符合解锁条件

的52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解锁，解锁比例为30%，数量为419,958股（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实际登记数量为准）。 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15、2020年10月27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2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

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 董事会同意对该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45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

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6、2021年5月1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为符合解锁条件的4名激

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解锁，解锁比例为30%，数量为90,300股。 解锁日暨上市流通日为2021年5

月24日，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17、2021年6月1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意为符合解锁条件的51名

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解锁，解锁比例为40%，数量为1,075,539股。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

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的有关规

定， 董事会认为2018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达

成：

（一）限售期已届满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限售期时间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限售期： 授予日起至12个月内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自首次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30%

第二个限售期： 授予日起至24个月内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自首次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限售期： 授予日起至36个月内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自首次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40%

如上所述，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

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授予日为2018年5月30日，截至目前，本次解除限售已符合《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第三个解除限售

期的要求。

（二）解锁条件已完成情况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解除限售期内，需同时满足如下条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

解除限售：

解锁条件 成就情况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

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

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3、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以2017年合并报表中营业收入为固定基数，2020年

合并报表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45%。

公司2020年度营业收入为322,718.99万

元， 较2017年度营业收入158,942.19万

元，增 长103.04%，符合该项解锁条件。

4、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年度绩效考核满足条件的前提下， 才能部分或全

部解除限售，具体比例依据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确定。

本次解锁的51名激励对象 2020年度

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均为优秀（A）。 满足第

三个解锁期的个人绩效考核解锁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激励计划设定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三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根

据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在限售期届满后按照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办理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三期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

三、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情况

本次共有51名激励对象符合解锁条件，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075,539股（以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实际登记数量为准），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32%。

序号 姓名 岗位

获授股票数量 （万

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

性股票数量 （万

股）

占其获授限制

性股 票的 比

例（%）

1 李建国 董事、研发中心副主任 21.952 8.7808 40

2 刘玉龙 财务负责人 21.952 8.7808 40

3 汤安荣 董事会秘书 13.72 5.488 40

4 中高层核心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员工（48人） 211.2608 84.5043 40

合计 268.8848 107.5539 40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1年6月25日

（二）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1,075,539股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

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中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时，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8,823,699 -1,075,539 7,748,160

无限售条件股份 331,184,367 1,075,539 332,259,906

总计 340,008,066 0 340,008,066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解除限售事宜履行了现

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解除限售的程序符合《管理办法》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满足《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考核管理办法》中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公司本次

解除限售尚需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本次解除限售尚需向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申请办理相关解除限售手续。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解锁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603639 证券简称：海利尔 �公告编号：2021-049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

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拟减持股份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李建国先生持有公司

股份151,4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46%；公司董事会秘书汤安荣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37,2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0404%。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上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个人资金需求，拟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窗

口期不减持），在符合上市公司董监高减持规定的前提下，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41,

3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121%），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际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上述董监高

每年累计转让股份均不会超过其各自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配股、送股等股

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李建国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51,480 0.0446%

其他方式取得：151,

480股

汤安荣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37,200 0.0404%

其他方式取得：137,

200股

注：当前持股股份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 为限制性股权激励股票，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年6

月28日披露的《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0）。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

划披露日期

李建国 29,400

0.0124%

2020/12/15 ～

2021/6/11�

25.16-27.15 2020.11.24

汤安荣持有公司股份至今尚未有减持行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李建国

不超过：7,000

股

不 超 过 ：

0.0021%

竞价交易减

持， 不超过：

7,000股

2021/7/12 ～

2021/12/31

按市场价格

股权激励、资

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个人资金需

求

汤安荣

不 超 过 ：34,

300股

不 超 过 ：

0.0101%

竞价交易减

持， 不超过：

34,300股

2021/7/12 ～

2021/12/31

按市场价格

股权激励、资

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个人资金需

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李建国先生、汤安荣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

股份减持计划、数量及价格具有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9日

股票代码：600188� � � � � � � � �股票简称：兖州煤业 编号：临2021-042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

东周年大会、2021年度第一次A股类别

股东大会及2021年度第一次H股类别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6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949号公司总部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7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64,373,50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336,664,38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827,709,12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921092%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7.93960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6.9814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2020年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21年度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1年度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

会（以下统称“股东大会” ）均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刘健先生主持；2020年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2021年度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2021年度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进行；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贺敬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2人，监事周鸿先生、李士鹏先生、秦言坡先生和苏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

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靳庆彬先生出席了会议；副总经理肖耀猛先生及投资总监张磊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2020年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议案审议情况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批准《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0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5,245,631 99.939283 1,418,749 0.060717 0 0.000000

H股 815,370,172 98.509265 11,907,926 1.438661 431,025 0.052074

普通股合计： 3,150,615,803 99.565231 13,326,675 0.421148 431,025 0.013621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批准《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20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5,245,631 99.939283 1,418,749 0.060717 0 0.000000

H股 815,370,172 98.509265 11,907,926 1.438661 431,025 0.052074

普通股合计： 3,150,615,803 99.565231 13,326,675 0.421148 431,025 0.013621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批准《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5,139,031 99.934721 1,525,349 0.065279 0 0.000000

H股 804,925,798 97.247424 22,352,300 2.700502 431,025 0.052074

普通股合计： 3,140,064,829 99.231801 23,877,649 0.754578 431,025 0.013621

4.�议案名称：关于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518,680 99.993765 145,700 0.006235 0 0.000000

H股 826,451,123 99.848014 1,258,000 0.151986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3,162,969,803 99.955641 1,403,700 0.044359 0 0.0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2021年度酬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388,780 99.988205 275,600 0.011795 0 0.000000

H股 827,696,123 99.998429 0 0.000000 13,000 0.001571

普通股合计： 3,164,084,903 99.990880 275,600 0.008709 13,000 0.000411

6.�议案名称：关于续买董事、监事、高级职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664,280 99.999996 100 0.000004 0 0.000000

H股 819,107,724 98.960819 8,170,374 0.987107 431,025 0.052074

普通股合计： 3,155,772,004 99.728177 8,170,474 0.258202 431,025 0.013621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1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及其酬金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461,480 99.991317 202,900 0.008683 0 0.000000

H股 825,572,414 99.741853 2,136,709 0.258147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3,162,033,894 99.926064 2,339,609 0.073936 0 0.0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向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和授权兖煤澳洲及其子公司向兖州煤业澳洲附属公司提

供日常经营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8,408,275 97.934829 48,256,105 2.065171 0 0.000000

H股 546,848,373 66.067699 280,860,750 33.93230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835,256,648 89.599304 329,116,855 10.400696 0 0.0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开展境内外融资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5,750,497 99.960889 913,883 0.039111 0 0.000000

H股 802,016,690 96.895959 25,692,433 3.10404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3,137,767,187 99.159192 26,606,316 0.840808 0 0.0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664,280 99.999996 100 0.000004 0 0.000000

H股 827,709,123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3,164,373,403 99.999997 100 0.000003 0 0.0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给予公司董事会增发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7,753,346 97.906801 48,902,934 2.092852 8,100 0.000347

H股 541,784,898 65.455953 284,777,225 34.405472 1,147,000 0.138575

普通股合计： 2,829,538,244 89.418592 333,680,159 10.544905 1,155,100 0.036503

12.�议案名称：关于给予公司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5,403,471 99.946038 1,260,909 0.053962 0 0.000000

H股 819,880,714 99.054208 7,815,409 0.944221 13,000 0.001571

普通股合计： 3,155,284,185 99.712761 9,076,318 0.286828 13,000 0.000411

2021年度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审议情况

1.议案名称：关于给予公司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5,403,471 99.946038 1,260,909 0.053962 0 0.000000

2021年度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审议情况

1.议案名称：关于给予公司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546,928,423 98.969694 5,680,700 1.027954 13,000 0.00235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2020年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议案审议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2,222,169,423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0 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114,349,257 99.872745 145,700 0.127255 0 0.0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54,381,570 99.732794 145,700 0.267206 0 0.0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59,967,687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2020年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议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兖州煤业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114,349,

257

99.872745 145,700 0.127255 0 0.000000

5

关于兖州煤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 监事

2021年度酬金的议案

114,219,

357

99.759291 275,600 0.240709 0 0.000000

7

关于续聘2021年度外

部审计机构及其酬金

安排的议案

114,292,

057

99.822787 202,900 0.177213 0 0.000000

8

关于向子公司提供融

资担保和授权兖煤澳

洲及其子公司向兖州

煤业澳洲附属公司提

供日常经营担保的议

案

66,238,852 57.853074

48,256,

105

42.146926 0 0.0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0年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第8至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第4、5、7、8项议案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2021年度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1年度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所有议案均为特别决议案。

有关上述各议案的详情请见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1年4月29日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及2021年5月26日披露的股东大会会议材

料。 该等披露资料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公司网站及/或中国境内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本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该报告无需表决）。 就本公司所知，本

次股东大会上，概无股东有权出席会议但须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13.40条

所载须放弃表决赞成决议案，亦无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规定须放弃表决权的

股东。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丹、徐艳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21年度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1年度

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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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因董事会获得

回购H股一般性授权通知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公司” ）2021年6月18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和

2021年度第一次A股及H股类别股东大会，授予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由公司董事会根据需要和市场

情况，在获得有关监管机构批准以及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情况

下，在相关授权期间适时决定回购不超过有关决议案通过之日公司已发行H股总额10%的H股股份。 若

公司董事会行使上述一般性授权，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将依法注销回购的H股股份，公司注册资本将相

应减少。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告如下：

凡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公司申报债权。 公司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

之日起三十天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凭证及身份证

明文件向本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本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申报债权方式：

拟向公司主张上述权利的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

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须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须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须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须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请按以下地址寄送债权资料：

邮寄地址：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949号

收件人：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 王巍

邮政编码：273500

特别提示：邮寄时，请在邮件封面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⒉ 以传真方式申报的，请按以下传真电话发送债权资料：

传真号码：0537-5383311

特别提示：传真时，请在首页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联系电话：0537-5933958

特此公告。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18日


